郑州商学院学生转专业细则

【2018年10月25日成教务字〔099〕号修订】

【2022年8月19日商政文〔2022〕91号修订】

【2024年7月5日商政文〔2024〕70号修订】

为满足学生个性发展需求，有效发挥转专业对人才培养质量的作用，切实做好我校转专业工作，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精神，结合我校教育教学情况，在体现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公平和公正的基础上，特制定此细则。

第一条 学校成立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审定各学院制定的转专业方案，审定转专业学生名单等工作。学校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教务处，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第二条 各学院成立转专业工作小组，负责制定本学院转专业实施方案，组织学生申请、资格审核和接收等工作。

第三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学生可申请转专业：

（1）学生在学习期间对其他专业有兴趣和专长的，可以按学校规定申请转专业；

（2）休学创业或退役后复学的学生，因自身情况需要转专业的，可以按学校规定申请转专业；

（3）复学后原专业停止招生的，可以按学校规定申请转专业。

第四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学生，不得转专业：

（1）未取得学籍的；

（2）跨学历层次的；

（3）跨录取批次的；

（4）跨科类的；

（5）通过普通“专升本”考试升入本科、对口招生升入专科或本科，录取时被确定为国防生和定向、委托培养的；

（6）以中外合作办学形式招收的；
（7）五年一贯制、三二分段制学生转入非五年一贯制、三二分段制所对应专业的；

（8）本科三年级(含)及专科二年级(含)以上者。

第五条 转专业流程：

（1）学院上报全日制本科、专科学生转专业实施方案，应包含拟转入本学院或某专业的相关要求、接收转入学生具体的考核办法以及各专业拟接收名额等内容；

（2）学生提出转专业申请；

（3）转出学院初审申请转专业学生的资格，确定转出学生名单并上报教务处；

（4）教务处对转出学生进行资格复核；

（5）转入学院根据教务处复核结果和本学院转专业方案，审核确认拟接收的转专业学生名单，并提交教务处；

（6）教务处对拟转专业学生名单进行审核，并在学校官网公示三天，无异议后，教务处将转专业结果以签呈形式报请校领导审批，审批后教务处组织各学院办理转专业学生学籍异动相关手续。
第六条 转专业一般安排在第一学年第一学期末进行。
第七条 每名学生在校期间仅有一次转专业机会。

第八条 招生部门不得在招生宣传及录取工作中以各种方式向考生违规承诺入校后可以重新选择专业；不得在发放新生录取通知书和新生入学报到环节更改其录取专业；不得在新生入学后将艺术类、体育类专业学生调整到普通类专业或将外国语中学推荐保送录取的学生调整到非外语类专业。

第九条 此细则自公布之日起实行，修正时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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